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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会议 

2009 年 5 月 4 日至 15 日，纽约 
 
 
 

  核燃料循环多边办法 
 
 

  大韩民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对核能的兴趣与日俱增 

1. 大韩民国注意到，随着对温室气体排放造成气候变化、以及对国际石油价格

不稳定性质的关切加剧，越来越多的国家有意利用核能发电。根据国际原子能机

构(原子能机构) 近一份报告，全世界核能发电的能力在 2007 年为 372 千兆瓦，

到 2030 年 少将增至 473 千兆瓦， 高会达到 748 千兆瓦。运行核电站的国家

数目预计将从目前的 30 个增至 2030 年的 50 个。 

2. 对核能的兴趣重新提升，可能会带来敏感核技术的传播，进而可能加剧国际

社会对核扩散的关切。国际社会应充分尊重不扩散条约规定的各国和平利用核能

的合法权利，但也应寻求有效的办法应对越来越多的国家获取敏感核燃料技术带

来的扩散风险。在此背景下，有关方面积极讨论了确保核燃料供应的多边机制，

即核燃料循环多边办法。从 2003 年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博士重启和鼓励有

关核燃料循环多边办法的讨论以来，已有 12 份关于核燃料循环多边办法的提案

或文件提交给原子能机构。 

3. 大韩民国对核能的依赖性很大并维持着较大的民用核方案，因此如何稳定、

可持续和经济地获取核燃料至关重要。为此，大韩民国密切关注对核燃料循环多

边办法的国际讨论，并赞同此种办法的基本理念，即应在多边框架下促进核能的

和平利用，同时需要应对即将来临的核复兴时期对核扩散的关切。在这方面，大

韩民国全力支持为落实核燃料循环多边办法各项倡议的目标和精神而作出的国

际努力，并愿意建设性地参与对此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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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韩民国开发和平核能的独特情况 

4. 从 1978 年引入首批核电站之后，在仅仅三十年中，大韩民国已成为世界第

六大核发电国，有 20 个反应堆在运行中。从 2008 年至 2030 年，预计核电站数

量将翻一番，核能的比例将从大约 40%增至 60%左右。 

5. 大韩民国进口的 98%能源资源用于国内消费，其社会经济发展在过去几十年

中相当依赖核能。没有核能，大韩民国可能无法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的石油

危机及 1990 年代后期的金融危机中维持持续发展。即使当前，大韩民国也在利

用核能克服世界经济衰退。 

6. 大韩民国不掌握敏感的核燃料循环设施，依靠国际商业铀与铀浓缩服务市场

供给本国的核燃料需求。大韩民国从多个不同国家购买浓缩服务，在核能开发过

程中没有遇到进入国际商业核燃料与相关服务市场方面的困难。大韩民国在发展

和平核方案中获得一个重要经验是，一个国家和平核方案保持透明和取得国际信

任至关重要。 

7. 根据本国发展和平核方案的独到经验，大韩民国认为，为确保当前或今后的

核燃料循环多边机制获得成功，在计划和审议这项机制时必须考虑到下列标准。 

 A. 考虑到市场机制动态 
 

8. 大韩民国支持已得到许多核燃料循环多边办法提案和文件赞同的一个很基

本的概念，即核燃料循环多边办法应作为现有市场机制的补充或后备。在这方面，

大韩民国认为，它们不应阻碍或扭曲运作良好的商业核燃料服务市场，由供给与

需求之间的互动关系决定燃料服务的市场价格。 

9. 然而，目前提出的大多数核燃料循环多边办法提案基本侧重于燃料供应的保

障问题而不是供应本身，似未适当考虑到核燃料服务的供应方面。另外，这些提

案假定市场状况一成不变，似忽视了市场机制的动态发展。 

10. 燃料供应或获取燃料服务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扩大核发电造成对核燃料服

务的需求增加，如果不相应提高世界核燃料供应服务的能力，则将抬高燃料服务

的价格。如果供应国不及时妥善应对需求增长，特别是出于非市场或不扩散原因，

就可能鼓励而不是劝止各国开发本地的燃料技术。因此，大韩民国认为，核燃料

循环多边办法应考虑到市场机制动态中核燃料的供给与需求两方面，而不是仅仅

考虑因政治原因供给中断(这对遵守不扩散的消费国不会发生)情况下的核燃料

保障。核燃料循环多边办法应综合考虑到供给与需求两方面，以降低诱使各国获

取本地敏感核燃料循环的动因。 

 B. 平衡兼顾合法权利与保障监督义务 
 

11. 考虑核燃料循环多边办法的政治方面，大韩民国认为，实施核燃料循环多边

办法不应剥夺或限制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利。评价各国开发本地敏感燃料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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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合法性”时应考虑的两个因素是：⑴ 经济可行性；⑵ 能源保障。确定

经济可行性，要比较市场价格与国家直接生产核燃料的预期价格之间的合理性；

而能源保障则要看核能在一国总能源供给中所占的比例。如果核燃料循环多边办

法对具有敏感核燃料技术和设施正当需要的新供应者不合理地提高门槛，就会使

核燃料市场的当前机构长期延续下去，加深供应者(拥有者)与消费者(非拥有者)

之间的鸿沟。 

12. 另一方面，大韩民国坚决认为，行使《不扩散条约》第四条规定的开展为和

平目的而研究、生产和使用核能的不容剥夺的权利，应严格遵守《条约》第一、

二、三条规定的不扩散和保障监督义务。大韩民国认为，各国享受第四条所规定

权利的条件是，它们应执行保障监督措施并承担不扩散义务。在这方面，大韩民

国强调附加议定书和有效的国内出口管制制度是评价一国履行不扩散义务的重

要指标。 

 C. 核燃料循环多边办法纳入后端循环问题 
 

13. 迄今提出的大部分提案只述及整个核循环的前端问题，而忽视了全世界日益

增长的乏燃料存量所涉的问题。然而，乏核燃料处理等后端循环相关问题对扩散

的敏感度，不亚于铀浓缩这样一个与前端循环相关的重大扩散问题。 

14. 因此，大韩民国认为，开展国际合作为后端循环问题制定多边解决办法与解

决前端循环问题同等重要。由于乏核燃料的贮存越来越困难，大韩民国希望，当

前或今后的核燃料循环多边办法提案包括整个核燃料循环，并支持关于设立国际

后处理中心和后处理/回收中心的构想。 

 D. 重在激励而不是管制的办法 
 

15. 核燃料循环多边办法提案获得成功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使这些机制对无核武

器国家具有吸引力。如果这些机制剥夺、限制或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或如

果无核武器国家没有感受到为完全依赖当前市场寻求替代办法的迫切合理需要，

无核武器国家就不会接受核燃料循环多边办法提案。如果各国认为从国外进口核

燃料更经济，就会大大降低建造本国设施的吸引力与合理性。 

16. 在此背景下，大韩民国认为，核燃料循环多边办法提案采取重在激励的办

法更加可取和实际，如保障任何时间均以有经济吸引力的价格供应核燃料，或

以更优惠的条件提供核燃料循环全程服务，从核燃料供应到核废物放射性废物

管理(包括乏燃料回收)都包括在内，换取长期放弃寻求敏感核燃料循环设施的

自愿承诺。 

 E. 核武器国家和供应国承担更多责任 
 

17. 大韩民国赞同巴拉迪博士在 2009 年 3 月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会议上发言提出

的观点，即核燃料循环多边办法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与核不扩散和核裁军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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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一起。大韩民国强调，核燃料循环多边办法的成功需要无核武器国家和核武

器国家共同努力与合作。 

18. 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供应国在起步阶段应做出更大努力并承担更多财政责

任，加强对核燃料循环多边办法的国际信任，使国际社会相信核燃料循环多边办

法能让所有参与者受益。在这方面，我们欣见美国与俄联邦表现出诚意，分别提

供 17 公吨高浓铀和 120 公吨低浓铀加强各自的保证机制。大韩民国希望，核武

器国家能将核裁军产生的一部分高浓铀捐给国际核燃料银行，作为世界和平红

利。大韩民国还希望，核武器国家此类建立信任举措的逐步累积，将反过来为开

展关于核燃料循环多边办法的下一步讨论奠定坚固基础。 

 


